
 
 

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於 2011 年於 1 月 22 日會議 

有關平等機會委員會 

《公眾可進出的處所進行的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 

意見書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乃由一群弱能兒童家長組織成的自助組織，於 1986 年

成立，並於翌年註冊成非牟利慈善團體。2001 年轉為公司註冊。一直以來，我

們致力爭取殘疾人士接受教育、訓練、就業、復康服務的機會，監察服務的質素；

支持早期發現子女有殘疾的家庭；推動殘疾人士家長的自助、互助及團隊精神；

以及增進公眾對殘疾人士的認識和接納。本會現就上述議題提出以下意見： 

 

1. 本會認同平機會是次調查報告的重點及建議。自 1995 年香港政府推出《殘疾

歧視條例》以來，至今已經 15 年，惟現時殘疾人士仍然面對很多通道出現障

礙的問題，阻礙他們進出處所，從而影響他們融入社群的機會。 

 

2. 家長會要求政府儘快提出修訂《建築物條例》，廢除政府及房委會的建築物之

豁免，並且儘快落實「具尊嚴通道」的確切尺寸、大小和長闊高度，納入建

築法例、規則、設計手冊和無障礙指引之中。 

 

3. 本會認為在委任無障礙經理及主任時，應該各有關人士加強他們培訓，確保

他們掌握最新及準確的無障礙知識及資訊。另外，本會建議政府在每個場地

公開展示無障礙主任的聯絡方法，好讓殘疾人士在遇到困難及需要時掌握有

關資料。 

 

4. 是項調查忽略了公立醫院作為調查對象。然而，殘疾人士經常需要前往醫院

覆診，可惜政府及醫管局一直漠視醫院實際外圍的環境和交通配套，令很多

輪椅人士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的時間面對很大困難。例如瑪嘉烈醫院位

於山上，但巴士站位於山腳；而電梯是不能到低層，來往的通道只有樓梯，

當中缺乏無障礙通道進出。上述情況無疑是增添殘疾人士的覆診困難。本會

希望政府加強各部門之間的連繫，盡快改善各間公立醫院周邊環境的配套。 

 

本會盼望  委員會的回應。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請致電 3112 0643 與本會

職員尹先生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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